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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

（1995 年 9 月 8 日司法部令第 40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行

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受害人行政赔偿或者刑事赔偿。

第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工作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纠的原则。

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案件，实行有

关业务部门承办，法制工作部门审核，机关负责人决定的制度。

第二章 赔 偿 范 围

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

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刑事赔偿：

（一）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服刑人员，造成身体伤害或死

亡的；

（二）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

的；

（三）侮辱服刑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服刑期满的服刑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释放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戒具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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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违法行为造成服刑人员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及其工作人员在行

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行政赔偿：

（一）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身体伤

害或死亡的；

（二）殴打或者唆使、纵容他人殴打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严

重后果的；

（三）侮辱被劳动教养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对劳动教养期满的被劳动教养人员，无正当理由不予解

教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戒具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的；

（六）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被劳动教养人员身体伤害或者死亡

的。

第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

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赔偿：

（一）违法或错误决定吊销律师执业证的；

（二）违法或错误决定责令律师停止执业，以及对律师事务所

停业整顿的；

（三）违法或错误决定吊销公证员执业证的；

（四）违法或错误决定责令公证处停业或者撤销公证处的；

（五）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其他违法行为给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造成财产损害的。

第八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行政机关不予赔偿：

（一）与行使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职权无关的机关工作人员的

个人行为；

（二）服刑人员、被劳动教养人员自伤自残的行为；

（三）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赔 偿 程 序

第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制工作部门为赔偿案件受理机

构，负责对赔偿请求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的赔偿案件由监狱、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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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养管理所受理、承办和审核。

第十条 请求赔偿应由请求人填写《行政（刑事）赔偿申请登

记表》。特殊情况不能以书面方式提出的，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由

受理机关承办人员代为填写并作出笔录，当事人签名。

第十一条 受理赔偿申请应当查明下述情况：

（一）是否属于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赔偿范

围；

（二）有无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三）请求人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

（四）是否应由本机关予以赔偿；

（五）赔偿请求是否已过时效；

（六）请求赔偿的有关材料是否齐全。

第十二条 对已立案的赔偿案件，由案件受理机构分送有关

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应指定与该案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办理。

特殊情况外，也可由案件受理机构直接办理。

第十三条 承办部门应在一个月内对赔偿请求提出予以赔偿

或不予赔偿的意见，连同有关材料报送法制工作部门审核。

承办部门确认应由本机关负赔偿责任的案件，应当提出赔偿

数额、赔偿方式。

第十四条 法制工作部门对承办部门的意见应在十日内进行

审核，并报本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符合法定赔偿条件，决定予以赔

偿的，制作《行政（刑事）赔偿决定书》。

对不符合法定赔偿条件，决定不予赔偿的，制作《 不予赔偿决

定书》。

《行政（刑事）赔偿决定书》和《 不予赔偿决定书》由机关负责

人签署，加盖机关印章，并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十六条 对本机关不负有赔偿义务的申请，应通知赔偿请

求人向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

赔偿义务人是其他司法行政机关的，也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

求，收案后移送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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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复 议

第十七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不予确认的，

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诉。

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于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

请求，可以自行确认，也可以责成下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持有异议的，

可以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复议，复议申请可以直接向上一

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也可以通过原承办案件的司法行政机关转

交。

第十九条 对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作出的决定不服的复议

申请，分别由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所所属的省一级或地区一级司法

行政机关负责。

第二十条 负责复议的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及

时调取案卷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事实不清的，可以要求原承

办案件的司法行政机关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调查。

第二十一条 对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

出复议决定：

（一）原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予以维持；

（二）原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或赔偿方式、赔

偿数额不当的，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决定。

第二十二条 复议决定作出后，应制作《行政（刑事）复议决

定书》，复议决定书由机关负责人签署，加盖机关印章。

第二十三条 复议决定书可以直接送达，也可以委托赔偿请

求人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送达。

第五章 执 行

第二十四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赔偿决定的

执行。

第二十五条 赔偿应分别根据下列不同情况执行：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无异议的，按赔偿决定书执行；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提出复议的，按复议决定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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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并由人民法院赔偿

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的，按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

书执行；

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判

决的，按照判决书执行。

第二十六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在自收到赔偿

申请的二个月以内执行赔偿。

赔偿请求人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赔

偿委员会申请赔偿的，在收到复议决定书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后即应执行。

第二十七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对造成受害人名

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第六章 赔 偿 费 用

第二十八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行政机关能够通过返还财

产或者恢复原状方式赔偿的，应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方式

赔偿。

不能通过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方式赔偿的，主要以支付赔

偿金方式赔偿。

第二十九条 支付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

定执行。

第三十条 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费用由负有赔偿义务的司法

行政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

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

第三十一条 经过行政复议的案件，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司

法行政机关和作出复议加重侵权的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是赔偿

义务机关的，由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向受害人支付

全部赔偿金后，再与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结算各自应承担费用。

第三十二条 司法行政机关在行政赔偿中其工作人员有故意

或重大过失，在刑事赔偿中工作人员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费用。追偿办法

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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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写出结案报告报送上

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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